
证券代码：

002103

证券简称：广博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37

浙江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名称及股权结构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接到公司股东

宁波广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控公司

"

，持有本公司

21,397,659

股股份，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

9.80%

）通知函：该公司名称由

"

宁波广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广博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

。 同时，该公司股东吕亚珍、虞国裕等

44

个自然人将持有的出资合计

28,

556,075

元人民币，占广控公司注册资本的

5.955%

，转让给受让方宁波旭晨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

旭晨投资

"

），并已于

2010

年

12

月

23

日按该公司章程规定办理了

工商变更登记事项，股权转让完成后广控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王利平先生。

旭晨投资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330200000069841

，合伙人分别为王利平、王君平、

戴国平、胡志明、何海明，其中王利平持有旭晨投资

54.52%

的股权，为实际控制人。

上述股权受让完成后， 王利平先生直接和通过广控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比例

将由

21.19%

增加至

21.36%

，股权关系图如下：

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仍为王利平先生。 本次变更不涉及要约

收购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600031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

2010-36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

实施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0

年

6

月

30

日发布了《三一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三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告》。根据该公告，本公司控股股

东三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三一集团

"

）于

2010

年

6

月

29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

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并拟在该日起

6

个月内，在本公司股价不超过

20

元人民币

/

股（上

述期间如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除权、除息行为将相应调整价格）的前提下，将继

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总股份的

1%

。

截至

2010

年

12

月

28

日， 本公司控股股东三一集团及三一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

称

"

三一电气

"

） 等一致行动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

18561116

股（含

2010

年半年度所送红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3667%

。 其中：三一集团累

计增持本公司股份

7830906

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1547%

；增持后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2854207341

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6.3797%

。三一电气累计增持本公司股

10730210

股，约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2120%

；增持后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10730210

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2120%

。

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三一集团及三一电气依据承诺均未在股价超过

20

元人民币

/

股后继续增持本公司股份，也未在此期间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三一集团和三一电气将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关于修改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

>

第六十三条的决定》和《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相关规定，向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简易程序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000783

公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

2010-057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分别以书面和电子邮件形式发至各

位董事。 董事会全体董事均行使表决权及签署相关文件。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在全国新设营业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

1

、公司在吉林、内蒙古、甘肃、云南、贵州、湖北、河南、湖南、安徽、山东等地新设

16-20

家营业部；

2

、授权公司管理层在获得监管机构批准后，根据市场状况以及公司发展的需要，办理在

全国设立证券营业部的相关事宜；

3

、上述授权有效期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

表决结果如下：与会董事以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处置公司上海汉口路房产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以不低于专业机构评估价格处置公司上海汉口路

130

号房产，授权有效期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 由于该事项尚

处于筹划阶段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资产处置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后续披露

义务。

表决结果如下：与会董事以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１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６２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变更提案、补充提案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梦园路

７

号公司会议室

３

、表决方式：现场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中胜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１７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４６

，

１３４

，

４５７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６４．６０％

。 出席会议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及见证律

师。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建设研发中心的议案》。

同意票

４６

，

１３４

，

４５７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四、律师见证情况

１

、律师事务所：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

２

、见证律师：黄艳 陈军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１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６３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股东追加承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姓 名 职 务

持有公司

股份数量

（

股

）

占公司股本

总数比例

前期承诺及履行情况

张 汀 监事会主席

２

，

７１３

，

７９２ ３．８０％

本人作为公司本次发行前的股东张汀

、

陈新

、

郑槐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本人作为本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

理人员同时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一年内和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

；

在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得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

，

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得再行

买入公司股份

，

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得再行

卖出公司股份

。

离任后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深

证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

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

（

包括有限

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

的比例不超

过

５０％

。

经核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执行

。

陈 新

副总经理

、

董

事会秘书

２

，

６０７

，

３６９ ３．６５％

郑 槐 副总经理

７４４

，

９６２ １．０４％

合计

６

，

０６６

，

１２３ ８．４９％

二、此次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张汀先生、陈新先生、郑槐先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追加承诺：所持公司股份延长锁定

期限十二个月。 即叁人所持股份原限售期截止日由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延长十二个月，变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同时作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张汀先生、陈新先生、郑槐先生将

严格按照证监会、交易所关于股份变动管理规定管理所持股份。 若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所得

收入将全部上缴公司。

三、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明确披露并及时督促追加承诺股

东严格遵守承诺，对于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将主动、及时要求违反承诺的相关股东履行违

约责任。

四、备查文件

１

、张汀先生、陈新先生、郑槐先生股份锁定的《承诺函》。

２

、张汀先生、陈新先生、郑槐先生追加承诺申请表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D24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2010年 12月 29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044

证券简称：江苏三友 公告编号：

2010-048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第七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2

月

10

日发出会议通知，

2010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9

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与会股东及

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2

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63,315,0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96%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璞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

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认真审议，并经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逐

项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表决制选举盛东林先生、葛秋先生、陈坚先生、朱永平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1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盛东林先生

获得

63,315,0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葛秋先生

获得

63,315,0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3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坚先生

获得

63,315,0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4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朱永平先生

获得

63,315,0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当选为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

、《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表决制选举孔平女士、朱萍女士、田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1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孔平女士

获得

63,315,0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朱萍女士

获得

63,315,0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3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田进先生

获得

63,315,0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当选为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综上，盛东林先生、葛秋先生、陈坚先生、朱永平先生、孔平女士、朱萍女士、田进先生

7

人

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算起。

说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3

、《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表决制选举蔡国新先生、史节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1

）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蔡国新先生

获得

63,315,0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史节先生

获得

63,315,0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上述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新当选的监事蔡国新先生、史节先生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周静雯女

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算起。

说明：新聘任的监事，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

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4

、《关于制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3,315,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5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苏北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3,315,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6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3,315,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7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3,315,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的形式，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

、《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3,315,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9

、《关于修改

<

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3,315,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崔春、张建宏；

3

、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本次会议备查文件：

1

、与会董事签署的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044

证券简称 江苏三友 公告编号

2010-049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6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10

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

召开。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7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7

名。公司全体监事及拟聘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议事内容、召开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

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葛秋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认真讨论，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会议以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葛秋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盛东林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

董事长。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二、会议以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盛东林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聘任陈坚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0513-85238163

联系传真：

0513-85238129

电子邮箱：

chenjian@sanyougroup.com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通市人民东路

218

号

邮政编码：

226008

三、会议以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盛东林先生提名，聘任陈坚先生、成建良先生、沈永炎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聘任帅建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说明：陈坚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上市公司董

事会秘书任职条件。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二、第三项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盛东林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 陈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成建良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沈永炎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帅建先生担任公司

财务总监。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四、会议以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葛秋、盛东林、朱萍、孔平、田进五位董事组成，葛秋任主

任委员。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朱萍、孔平、葛秋三位董事组成，朱萍任主任委员。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田进、朱萍、葛秋三位董事组成，田进任主任委

员。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孔平、田进、陈坚三位董事组成，孔平任主任委员。

上述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说明：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不少于三名董事组

成，其中独立董事占半数以上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

五、会议以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经

理、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周静雯女士担任公司审计部经理，聘任翁薇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与本

届董事会一致。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0513-85238163

联系传真：

0513-85238129

电子邮箱：

wengwei@sanyougroup.com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通市人民东路

218

号

邮政编码：

226008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个人简历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个人简历

盛东林 先生：中国国籍，

1966

年出生，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现任江苏三友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控股子公司：江苏三友集团南通色织有

限公司董事、法人代表，南通三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南通萨贝妮娜服饰营销有限公司董

事，江苏北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历任江苏大生集团企划人员、营销主管，南通纺织工业局局

长办公室秘书，南通纺织控股公司办公室副主任，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董

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盛东林先生兼任公司控股股东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与公司现任的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

2010

年

6

月

24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曾给予通报批评处分。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

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陈 坚 先生：中国国籍，

1972

年出生，本科学历。 现任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控股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南通萨贝妮娜服

饰营销有限公司董事。历任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贸易部经理助理、副经理，证券投

资部经理、董秘助理、总经理助理。

陈坚先生与公司现任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

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成建良 先生：中国国籍，

1960

年出生，中共党员，高中学历。 现任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控股、参股公司：南通三明时装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南通友谊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董事；南通萨贝尼娜服饰营销有限公司董事、法人代表；

南通世川时装有限公司董事。 历任江苏三友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贸易部经理、副总经理。

成建良先生兼任公司控股股东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与公司现任的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

2010

年

6

月

24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曾给予通报批评处分。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

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沈永炎 先生：中国国籍，

1955

年出生，中共党员，中专学历，助理工程师。 现任江苏三友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控股、参股公司：南通纽恩时装有限公司董事；南通三友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法人代表；江苏南大三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南通友谊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董事；南通世川时装有限公司董事。历任南通市友谊服装厂总经理助理，江苏三友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沈永炎先生与公司现任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

2010

年

6

月

24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曾给予通报批评处

分。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帅建 先生：中国国籍，

1967

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现任江苏三友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控股子公司：南通友谊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江

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江苏三友集团南通色织有限公司监事；南通三友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监事。 历任江苏三友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总会计师。

帅建先生与公司现任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

2010

年

6

月

24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曾给予通报批评处

分。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翁薇 女士：中国国籍，

1981

年出生，本科学历。 现任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历任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进出口结算员。

2007

年

9

月份取得深圳证券

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翁薇女士与公司现任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044

证券简称：江苏三友 公告编号：

2010-050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6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

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公司三楼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蔡国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与会监事经认真讨论，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会议以赞成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主席的议案》。

选举蔡国新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1186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编号：

2010-054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或

"

本次股东大会

"

）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40

号中

国铁建大厦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执行董事赵广发先生主持。 公司

19

名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

384,886,4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96%

，其中：内资股（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7,573,023,652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H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

13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11,862,769

股。 本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会议

5

人，

李克成及赵广杰两位董事因其他公务未出席会议，公司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及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股份公司执行董事人选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的

8,374,216,782

股（其中

A

股

7,572,119,828

股，

H

股

802,096,954

股），

反对的

10,250,939

股（其中

A

股

903,824

股，

H

股

9,347,115

股），弃权的

418,700

股（其中

A

股

0

股，

H

股

418,700

股）， 分别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2751%

、

0.122255%

及

0.004994%

。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0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的

8,384,885,921

股（其中

A

股

7,573,023,652

股，

H

股

811,862,269

股），

反对的

500

股（其中

A

股

0

股，

H

股

500

股），弃权的

0

股（其中

A

股

0

股，

H

股

0

股），分别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94%

、

0.000006%

及

0%

。

3

、审议通过《关于

H

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的

8,384,878,921

股（其中

A

股

7,573,023,652

股，

H

股

811,855,269

股），

反对的

2,500

股（其中

A

股

0

股，

H

股

2,500

股），弃权的

5,000

股（其中

A

股

0

股，

H

股

5,

000

股）， 分别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10%

、

0.000030%

及

0.00006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委派李志宏律师、 赵雅楠律师、 廖凤霞律师共同见证了本次会

议，根据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1186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编号：临

2010-055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在中国铁建大厦举行。 应出席会议董事为

8

名，

8

名董事均出席了本次会

议。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执行董事孟凤朝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

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会议议案，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孟凤朝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并担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席职务。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中国铁建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1

、同意设立中国铁建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30

亿元人民币，由中国铁建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唯一出资人以现金注入，注册地为北京市复兴路

40

号中国铁建大厦。

2

、中国铁建投资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主营投资及投资运营，包括境内外铁路、公路、城市

轨道交通、市政、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

BT/BOT

），以及矿业、新材料、高新技术等领域的投资

及投资运营。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给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增加

2

亿元注册资本金的议案》

同意给予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增加

2

亿元注册资本金，以支持其业务发展。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

000903

编号：董

2010-018

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暨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实际控制人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昆明市国资委

"

）

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兵装集团

"

）正在就云南内燃机厂（持有本公司

38.14%

的

股份）与兵装集团产权合作的可能性进行初期接触和探讨。 本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12

月

8

日

起已连续停牌（详见

2010

年

12

月

9

日、

2010

年

12

月

15

日及

2010

年

12

月

22

日披露于《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有关公告）。

公司在股票停牌期间积极与实际控制人昆明市国资委进行了沟通，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如

下：

昆明市国资委与兵装集团就云南内燃机厂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产权合作协议内容

进行了商谈，双方对相关协议的主要条款已经达成一致意见，拟由昆明市国资委与兵装集团

下属的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产权合作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避免股票价格波动，保护广大投资

者的利益，经本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云内动力、股票代码：

000903

）继续停牌。 待有

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29

日

股票代码：

000666

股票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

2010-56

号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本公司

"

）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上午在北京朝阳区

亮马桥路

39

号第一上海中心

7

层本公司会议室举行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会议由叶茂

新董事长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

8

名，亲自出席的董事

8

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同意本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北京新源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3

亿元，该额

度期限为

1

年。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同意本公司向招商银行北京建国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5

亿元，该额度

期限为

2

年，可授权子公司使用。同时，

2010

年

4

月

29

日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的人

民币

3

亿元授信额度项下没有结清的业务纳入新的授信额度中。

（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196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

2010-036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截至

2010

年

12

月

28

日，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连续三个

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根据深交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一小时，上午

10:30

复

牌。

二、股票异常波动的说明

1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2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

、公司已于

2010

年

12

月

25

日披露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其

中《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年产

30

万台电动汽车驱动电机项目的公告》等相

关文件已于

2010

年

12

月

25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该项目尚需提交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同时该拟投资项目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的风险。

4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

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应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5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敏先生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

公司股票。

6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风险提示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年产

30

万台电动汽车驱动电机项目的公告》

等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9

日

股票代码：

600416

股票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

2010

临

-040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湘电集团有限公司退出湘电风能有限公司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接控股股东湘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湘电集团

"

）的通知，本公司

2010

年配股完成后，湘电集团立即启动了退出湘电风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湘电风能

"

）的相关申报批准程序。

2010

年

12

月

27

日，湘电集团收到湖南省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湘电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湘电风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有关问题的意见》（湘国资产权函

[2010]340

号），文件主要内容如下：

1

、原则同意湘电集团依

法依规按程序转让所持湘电风能有限公司

49%

的股权；

2

、 要求湘电集团积极推进此次股权

转让事项，既要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又要促进本公司以及湘电风能健康持续发展，维护

投资者合法权益；

3

、文件自发文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根据湖南省国资委的要求，湘电集团

将进一步加快推进退出湘电风能事宜，力争在

2011

年上半年完成。

本公司将及时向广大投资者披露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